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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流速流向仪和双摄井下电视成像仪采购项目

	数量
	详见“磋商邀请”

	交货期
	详见“商务条件”

	交货地点
	详见“商务条件”

	安装地点
	详见“商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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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81][bookmark: _Toc19467]二、采购要求
（一）技术需求
一、项目背景
一是获取地下水环境污染径流实测数据，摸清短期内地下水流向及流速，确定污染羽的方位和范围。 二是规划污染监测井位置，提高污染捕获效率，降低流向判断时间和经济成本（通常示踪剂方法判断流向需要三口井多天时间）和由于复杂地质条件导致经验误判的风险。 三是通过视频能够对监测井井管、井壁情况进行可视，对洗井和维护效果进行质控。
能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服务降本增效，创造直接经济价值。购置地下水流向流速仪和双摄井下电视成像仪后可直接投入使用。
二、采购内容
地下水流速流向仪：用于野外地下水环境监测井中地下水流向与流速的实时测定，流向精度:士1°;可检测最低速度:1um/s，相对示值误差为士15%。要求设备简易轻巧便携。配置：1.视频显微探头（带磁电阻数字罗盘）观察地下水的速度和方向；2.主控制器；3.150米复合电缆（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不同尺寸长度），4.线缆卷轴，5.便携式移动电源等，6.便携收纳箱。
双摄井下电视成像仪：1.主控制器，2.自动绞车配150m线缆（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长度），3.双摄探头，4.下井滑轮，5.工具箱

注：以上技术需求为实质性条款，必须完全响应和满足，否则视为投标无效。


（二）商务条件
一、交货期、交货地点
（1）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0日。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方式及履约保证金
[bookmark: _Hlk73027785]（1）付款方式：货物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须按照采购人要求开具合法、等额的发票，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100%的合同款。
（2）履约保证金：
1.履约保证金金额：合同金额的10%。
2.履约保证金提交方式：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应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向采购人提交履约保证金。
3.履约保证金退还的方式、时间、条件：合同期满后15天内退还。
4.履约保证金不予的退还情形：签订合同后，如成交供应商不按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履约，则不予退还其全部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5.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采购人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应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但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除外。
三、质量保证
（1）应保证交付货物的质量应符合产品制造商有关技术手册、产品说明书的标准；应符合采购文件、响应文件中的规定要求，招标采购文件、响应文件中没有规定的应不低于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成交供应商应与采购人用户签订所供货物《技术协议》。
（2）应保证提供给采购人的货物是产品原生产厂商制造的，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采购人在采购时提出的需求，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成交供应商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内具有良好的性能。
（3）设备的质保期为双方验收确认合格后24个月。质保期内仪器设备本身所发生的问题（人为因素除外），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提供维修服务。
（4）成交供应商保证提供货物采用厂商出厂包装，并且符合该货物的包装运输要求，包括在包装(箱)外侧面按运输规定或安全要求进行运输注意事项标记，标注好货物的收件人信息。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由于其包装或其保护措施不妥而引起货物锈蚀、损坏和丢失的任何损失的责任或费用。
（5）每件包装（箱）内应附一份详细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包装(箱）在采购人验收前不得拆封。
四、项目验收
（1）成交供应商送达、安装、调试完毕合同货物后，采购人试用7个工作日，货物通过试用期后，采购人按照合同货物参数及技术要求进行质量验收，签署验收意见。货物的质保期从采购人出具的设备验收单日期开始计算。对验收不合格的，成交供应商应按约定进行更换，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对已验收的货物，采购人如发现存在潜在的质量问题，应书面形式在质量保证期内向成交供应商提出异议，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收到异议后的十日内予以书面答复(十日内不书面答复的视为同意采购人异议)。经确认存在质量问题且属于原厂家更换范畴的，成交供应商应及时给予更换，并由采购人重新组织验收。
（3）货物数量和质量均符合本合同约定，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出具最终验收报告，但该报告不能免除成交供应商对货物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产生的故障或质量问题应承担的责任。全部货物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货物的风险转移到采购人，此前货物灭失、损坏等风险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4）在此期间，成交供应商在采购人现场进行安装、调试、集成、试运行直至验收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且已含在总价中。
五、售后服务
（1）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成交供应商对所投货物提供24个月质保期。因货物质量原因导致修理或更换部分的质保期从完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在初始运行阶段，根据采购人要求，成交供应商负责对采购人指定的人员在采购人处进行免费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合同货物的操作技能、工作原理、日常维护、故障检修和安全事项等。
（3）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维修及技术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含运输、关税、材料、人工、差旅等费用及成交供应商在质保期内自行为设备更换备品备件)。
（4）质保期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终身维修及服务，其费用按不高于材料成本价和历次服务费的标准执行，否则采购人有权按自己核定的价格向成交供应商付款。
（5）质保期内或质保期结束后，如货物出现故障，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两个小时内须做出响应，二十四小时内给予技术支持或到达现场维修排除故障。如成交供应商未在规定时间排除故障或更换问题货物，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或自行修理，相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
六、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未交货；或虽已交货，但经验收不符合合同要求且未及时更换的；货在质保期内经双方确认存在质量问题且在原厂家更换范围而成交供应商未及时更换的，视为成交供应商未交货。
成交供应商有上述情形的，应退还采购人全部货款，并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百分之三十(30%)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所受的实际损失予以补足。
（2）成交供应商逾期交货，每逾期一日.应按合同总价款的千分之六(6‰)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交货十五日，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成交供应商应赔偿采购人的全部损失并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百分之三十(30%)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所受全部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所受的实际损失予以补足。
（3） 采购人无故逾期支付货款，每逾期一日，应按合同总价款的万分之五(0.5‰)向成交供应商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百分之十五(15% )。
七、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是指合同生效后，发生采购人、成交供应商乙双方无法预见、无法预防、无法避免和无法控制的事件，致使无法履行或不能按约定履行合同。主要包括台风、冰雹、地震、海啸、洪水、火山爆发、山体滑坡、政府征收、政府征用、战争、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等情形。
（2）发生不可抗力一方应立即书面通知对方，并在十五日内提供不可抗力的详情及将有关证明文件送交对方。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双方应协商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法，并尽努力减轻不可抗力产生的后果。
（3）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持续时间达二十日或以上时，双方应根据该事件对本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协商对本合同的修改或终止。如在一方发出协商书面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双方无法就此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八、保密要求
（1）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直至合同终止后三年内，若事先未得到对方的书面认可，采购人、成交供应商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双方签订本合同的事实、本合同内容以及在双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得到的对方的各种信息。
（2）采购人、成交供应商任何一方违反保密约定，故意、过错或过失泄密的，除应立即采取措施停止泄密行为，减少泄密造成的损失外，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另一方所受全部损失的，泄密方还应按受害方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注：以上商务条件为实质性条款，必须完全响应和满足，否则视为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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